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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教〔2022〕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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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院部、各部门：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业经2022年5月19

日第5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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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非学历教育的管理，推动学校非学历教育

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1〕 23 号）、安徽省教育厅等

十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

创业行动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皖教高〔2020〕1号）等文件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学历教育之外面向社会举办的， 

以提升受教育者专业素质、职业技能、文化水平或者满足个人兴 

趣等为目的的各类培训、考试认定、进修、研修、辅导等教育活

动。 

第三条 非学历教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公益属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 

动服务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章  管理体制和职责 

第四条 学校非学历教育工作实行管办分离，非学历教育管理

办公室负责全校非学历教育工作，各承办非学历教育的学院或部

门（ 以下统称承办单位）负责实施各类非学历教育的培训工作。  

第五条 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全校非学历教育的统筹协调，制定学校非学历教育发

展规划和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2.负责审批非学历教育项目； 

3.负责审核非学历教育的招生简介、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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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承办单位要加强培训学员管理，严格学习纪律和考

勤考核。培训学员一律凭学员证进校学习，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

校纪校规，服从学校管理。 

第十二条 承办单位要加强非学历教育师资和管理队伍建设，

选聘、培育优秀人才参与非学历教育工作，严格遵守职业道德、

学术规范，设定授课师资准入条件，建立动态师资库。 

第十三条 学员完成学业、考核合格，颁发结业证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结业证书由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统一编号、统一制作

，并由学校盖章，技能等级证书按规定由各技能认定评价机构颁

发。承办单位应按实际结业人数填报发放统计表，向非学历教育

管理办公室申领结业证书。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培训结束后，应将项目备案审批表、培训

计划、培训协议、学员情况登记表、学员花名册、考核成绩汇总

表和项目总结等资料提交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存档备案。 

第十五条 学校的运动场馆、图书馆、实验室等资源在规定时

间向非学历教育学员开放。 

第五章  项目监管 

第十六条 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履行学校非学历教育监管职

责，建立非学历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制定督导管理制度，成立督导

队伍，定期对各培训班进行督导检查。 

第十七条 学校纪检、审计部门将非学历教育纳入日常监管，

强化监督制约，对违反者学校将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

整改，并追究相关部门及当事人的责任。对“乱办班、乱收费、

乱发证”者，要进行严厉处理，对主要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进行

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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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学历教育项目开展前必须填写审批备案表办理相关手续，此表一式三份，承办单

位、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和财务处各留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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